
2 

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2組「勞動與經濟組」 

第 7 屆第 3 次分工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 年 3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2時 

二、 地點：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4樓 401會議室 

三、 主席：賴主任秘書緣如                      紀錄:蔡欣汝 

四、 出席者：(詳簽到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工作報告： 

(一) 本組政策方針重點工作 112年度辦理情形(如附件 1)。 

委員建議： 

1. 辦理(執行)情形中的策進作為應具體敘述，建議以量化

數據呈現，例如預計辦理的場次、數量、提升的比率或

縮小性別差距等。  

2. 辦理(執行)情形中應致力於消除職業性別隔離，策進作

為之敘述應注意少數性別者的權益，例如田媽媽家政班

可增列男性參與人數。 

3. 勞工局獎勵事業單位辦理勞工托兒措施計畫，建議將受

益人次依措施項目分類統計，另可加入本市 100人以上

事業單位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3條提供哺集乳室及托兒

設施措施情形。 

4. 填報辦理(執行)情形中述及統計人數部分，應增加性別

比(例如第 29頁，均請加上性別比)。 

5. 請經發局協助向事業單位宣傳勞動部及勞工局辦理勞工

托兒設(措)施補助、獎勵計畫，並建議社會局及教育局

成立輔導團，或以製作懶人包方式，提供企業設置托兒

設施困難之協處窗口。 

6. 請教育局於重點工作(三)增加職場互助教保服務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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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主席裁示：未來填報辦理情形請各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 

(二) 本組 112年跨局處合作議題辦理情形(併入提案一)(如附件

2)。 

 

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勞工局 

案由：有關本分工小組 112-113年跨局處合作議題「堆高女力-辦

理不利處境女性堆高機專班」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府 113 年 1 月 10 日府授社婦字第 1130008562 號函

辦理。 

辦法：討論後如有修正事項，依決議修正。 

委員建議： 

(一) 計畫書暨成果報告中的「定期修正檢討機制」部分，建議

改以敘述性架構式寫法，而非條列式每次會議。 

(二) 計畫書暨成果報告中的「實施內容及成果」部分，建議保

留執行成效內容即可。 

決議：請秘書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 

 

 

提案二                       提案單位：勞工局 

案由：114 年跨局處合作議題輪由經濟發展局提報，請經濟發展

局於第 7 屆第 4 次分工小組會議提報 114 年跨局處合作議

題計畫書。 

說明：依據本組第 7屆第 2次分工小組會議紀錄決議辦理。 

委員建議： 

請經發局主動召開跨局處合作計畫研商會議，討論 114年計畫

書撰擬事宜。 

決議： 

(一) 請各與會機關應視提案內容，指派適當窗口及層級人員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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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經發局於下次分工小組會議前，主責召開跨局處合作議

題研商會議，及進行計畫書撰擬作業，以利下次分工小組

會議討論。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下午 3時 40分。 

  


